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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生技醫藥產學合作何去何從?

－從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近日遭檢方偵訊談起(上)

閻 啟 泰  副所長

日前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陳垣崇所長遭檢方約談到案，引發社會

各界震驚。該案目前仍在司法調查階段，惟據事件發生以來各種平面與電

子媒體的報導及公眾投書，大部份生技醫藥相關產官學研界的主流意見，

是傾向站在支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立場，論者咸認現今政府資助的科技

研發成果運用相關法規不全或模糊，容易入人於罪，不但抹煞優秀科學人

才的貢獻，後續可能的寒蟬效應還會全面扼殺生技醫藥產業的投資與發展。

另一方面，檢調機關及法界學者的論點，則大多以為相關法規俱已明文規

範利益迴避，甚至以刑法相繩，旨在防止利害關係人從政府資助科技研發

成果之技術移轉中獲取不當比例的利益，將公共財不法轉為私人財富，有

害社會公平正義。

由平面與電子媒體的報導此事件的內容來看，涉及的法律議題包括具公

務員身份之研究人員能否創辦或投資營利事業；政府資助研發成果是否能

歸屬或授權民間企業，特別是政府資助委由特定公務員研發之成果是否能

歸屬或授權該特定公務員所任職或指導之民間企業；以及公務員與民間企

業之間利益迴避等。本文試從我國政策、法規及實務等多面向出發，就此事

件在我國生技醫藥產學合作方面可能牽涉到的議題進行說明與探討。

壹、政策鼓勵

我國早在民國七十年代初期推動半導體製造產業發展之同時，即開始思

考並選定生技醫藥產業為我國另一個重點發展產業。歷數近三十年來，我

國鼓勵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重要政策與措施甚多，具有指標性及代表性者

也不少(參見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網頁

http://www.bpipo.org.tw  資料)。在我國推動生技醫藥產業之初，行政院

將生物技術列為八大重點科技之一，著重於生技基礎研究的建置與發展，

http://www.bpipo.org.tw/


分別協助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成立菌種保存及研究中心並推動成

立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民國八十年代後，在我國基礎研究重鎮中央研究院分別成立分子生物研

究所及生物醫學科學技術研究所，衛生署成立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經濟部工業局也與國內製藥業者共同成立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分別成為生技醫藥產官學研各領域發展與合作的重要推手。隨著加強生物

技術產業推動方案的頒布，推動生技醫藥產業成為政府施政重點，繼而列

入十大新興工業，並透過法規、研發、人才、資金、園區等方面的推動，期望

奠定生技醫藥產業的完善發展基礎。

民國九十年代至今，政府將生物技術產業列為兩兆雙星產業之一及製造

業重點產業發展項目，繼而在民國 98年起將生物科技產業列為六大新興

產業，並推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同時連帶推動發明專利產業化

並將其列為四大智慧型產業之一。

特別就過去我國生技醫藥產學合作相關政策來看，自民國 88年 1月我

國公布科學技術基本法以來，國家施政進入積極鼓勵生技醫藥各界進行產

學合作的階段，從民國 98年起更進而積極鼓勵將生技醫藥研發成果衍生

之專利權產業化。誠可謂生技醫藥之產學合作，自始就是我國政策研擬與

制定的方向；而積極推動與鼓勵生技醫藥之產學合作，更是政府多年來既

定的施政目標。

貳、法規鬆綁

一、放寬國有財產之歸屬與運用限制

自 20世紀後半以來，全球工業化國家莫不將智慧財產權視為國力強弱

指標，智慧財產權註冊數量與保護強度則與國家整體科技發達程度成正比，

智慧財產權之管理與運用將會影響國家產業的長期發展。民國 88年以前，

雖然當時國內已逐漸形成積極鼓勵政府資助的科技研發成果取得智慧財產

權保護的氛圍，但由於國有財產法的規制，衍生不少智慧財產權相關歸屬

與運用方面的難題與爭議。

依國有財產法規定，國家由於預算支出取得之財產，為國有財產(註一)，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3817&ctNode=2922&mp=1


國有財產的範圍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註二)，

解釋上當然包括如植物品種權在內之其他所有法定智慧財產權。由於國有

財產法對於國有財產之保管、運用、收益及處分限制極多，必須受限於政府

機關特定程序；且將國有財產提供政府機關以外的法人或自然人使用，俱

明顯違反國有財產法的規定或立法意旨；再加上當時政策上尚未提供足夠

獎勵配套措施及其他誘因，致使政府資助的科技研發成果大部份僅列卷存

檔，束之高閣。

從全球科技發展執牛耳之美國來看，美國國會於 1980年通過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大學及中小型企業因此可以獲得聯邦資助研發成果的

專利權，後續通過的許多重要相關法案，對聯邦資助研發成果與其智慧財

產權之歸屬及運用建構完善的立法保障。鄰國日本亦於 1995年完成制定科

學技術基本法，期望實現科技立國之願景。鑑於美、日等工業大國的鼓勵產

學合作的立法與制度，民國 85年 9月在我國第五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中，

乃有提出制定科學技術基本法之芻議，希望透過基本法制定，就包括智慧

財產權的歸屬與運用等施行原則予以鬆綁。民國 87年 12月立法院通過科

學技術基本法，民國 88年 1月 22日正式生效。我國是繼日本之後，全世界

第二個制定科學技術基本法的國家。

在我國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立法過程中，最受囑目及爭議的莫過於政府資

助科技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的歸屬問題，主要是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

研發的情況不一，例如軍用技術的研發成果不可能下放於研發單位；而國

家基於全民健康所需予以經費支持的藥物研發成果，也不宜由特定對象獨

占。因此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應秉持公平與效益的原

則，授權行政院統籌規劃，並由各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令施行(註三)。

民國 88年 1月 20日公布之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條規定：

「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

評選或審查應附理由。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與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研究

機構或企業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



前項智慧財產權與成果之歸屬與運用，依公平與效益原則，參酌資本與勞務之

比例與貢獻、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會公益、國家安全及對市

場之影響，就其要件、期限、範圍、比例、登記、管理、收益分配及程序等事項，由行

政院統籌規劃，並由各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令施行之。」

科學技術基本法之立法目的，是希望政府資助的科技研發成果的運用，

能積極轉化為產業界實際上可利用的技術，期待引入民間企業營運的彈性

以順應市場經濟需要，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然而，民間企業的營運常過

於著重營利績效與市場競爭，甚易忽略政府研發成果所應負有的公益任務。

為兼顧國家整體利益，在允許私人運用政府資助科技成果的同時，也應適

切規範私人與國家兩者之間權利義務關係。故科學技術基本法於立法之初，

並未規定可以將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授權各機關委託的財團法人、大學

教授及研究的發明人。

另外，政府決定研發成果歸屬對象時，應依公平與效益原則。所謂公平

原則，至少涵蓋選擇歸屬對象時應注意到的公平性，也就是程序上透明化。

在決定歸屬對象時，一定要有評選或審查之方式，不能僅謂特定廠商最有

效益就率爾決定，而須經過整體綜合判斷。

科學技術基本法施行後，考慮到為防止研究機構、企業或其他第三人於

取得智慧財產權與成果後卻未有效運用或以不當方式運用，故規範資助機

關在特定條件下應強制介入，例如將智慧財產權與成果授權第三人實施或

收歸國有。又鑑於政府採購法於 88年 5月公布施行後對公部門採購程序多

有規範，為鼓勵研究機構積極作為，應予其辦理採購之彈性，有必要明定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另訂辦法監督管理。故民國 92年 5月 28日科學技術基

本法第 6條修正公布如下(底線為增修部份)：

「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

選或審查應附理由。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與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研究機構

或企業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

前項智慧財產權與成果之歸屬與運用，應依公平與效益原則，參酌資本與勞務之

比例與貢獻，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會公益、國家安全及對市場



之影響，就其要件、期限、範圍、比例、登記、管理、收益分配、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

實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等事項，由行政院統籌規劃，並由各主管機關訂定相關

法規命令施行之。

法人或團體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並

達公告金額以上者，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其監督管理

辦法，由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此後為解決政府採購法對於公立學校及公立研究機關(構)的限制，科學

技術基本法第 6條再作部分修正並於 94年 1月 19日公告，條文如下(底線

及刪除線為增刪修訂部份)：

「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

選或審查應附理由。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行研究

發展之單位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或授權使用，不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

前項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應依公平及效益原則，參酌資本與勞務之

比例及貢獻，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潛力、社會公益、國家安全及對市場

之影響，就其要件、期限、範圍、比例、登記、管理、收益分配、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

實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行政院統籌規劃訂定；各主管機關並

得訂定相關法規命令施行之。

公立學校、公立研究機關  (  構  )  、  法人或團體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辦理採購，除我國

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

其監督管理辦法，由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整體而言，現階段政府資助的科技研發成果運用，是根據科學技術基本

法建置的體系規範，在行政院統籌規畫下，與科學技術研發相關的各主管

機關，視需要訂定相關管理法令施行。行政院根據科技基本法第 6條第 2

項，於民國 95年 1月 12日完成制訂「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而行政院所屬五個政府機關，亦已分別制訂「經濟部及所屬各機

關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國防部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行政院衛生署及所屬機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

值得留意的是，依美國拜杜法案內容(註四)，接受聯邦資助的研發單位

原則上可以選擇持有其研發成果的權利並申請專利，且可將取得之專利對

第三人授權；若該研發單位不願意持有，才由政府資助機關保有權利。在

例外情況(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下，當政府資助機關認為唯有政

府持有研發成果專利權才較能符合拜杜法案目的時，必須知會美國商業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並提出解釋，才能在聯邦資助契約中載明保留

研發成果的專利權，否則研發成果的權利一律歸屬於接受聯邦資助的研發

單位。美國商業部部長若不同意政府資助機關提出對例外情況的解釋，則

會提出讓接受聯邦資助的研發單位擁有專利權的建議，上呈美國聯邦政府

採購政策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Federal Procurement Policy, OFPP)裁

決。針對美國聯邦政府採購政策管理辦公室的裁定，接受聯邦資助的研發

單位還可上訴至聯邦賠償請求法院(U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我國

政府資助研發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註五)，

由政府遵循公平及效益原則及法定程序決定歸屬，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

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使用。換言之，我國政府資助研發成果衍

生之智慧財產權，依法並非必然歸屬研發單位所有，而要進一步視行政院

或其所屬機關所訂定相關辦法中的具體規範而定。

二、放寬公務員兼職限制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註六)，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非依法

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除法令所規定外，

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另依

同法有關兼職限制及離職後兼職限制的規定(註七)，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

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任職民間企業；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

領公費；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

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上述公務員服務法有關禁止經商及兼職的規定，當初立意雖佳，但愈來

http://www.uscfc.uscourts.gov/


愈發現有阻礙公部門衍生公司之缺點。許多政府公部門研究單位或機構(註

八)中，均配置高度專業研發人才，並累積豐碩研發成果。為鼓勵這些公部

門研發單位衍生新創事業，對研發成果進行高附加價值之管理及運用，實

有適度放寬相關法制架構的必要性。

民國 96年 7月 4日公布的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針對使用於人類、動

物與植物之新藥以及高風險醫療器材等產業，以特別立法方式取消對相關

政府部門研發人員在經商及兼職方面的限制。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其主

要技術提供者為政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時，該研究人員經其任職機構同意，

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

詢委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之限制(註九)。學研機構之研發人員在

該機構同意下，得擔任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諮詢委員或顧問(註十)。

參、預算支持

近幾年來中央政府科技預算每年平均成長 7.16%，以民國 95年為例，全

國總研發經費約 3,070億，占我國當年度 GDP約 2.58%。民國 97年總統更

特別揭示「政府研發經費每年成長 10%，2012年全國研發經費占 GDP 3%」之

政策目標(註十一)。

現階段中央政府科技預算，依循政府部門的學術研究、法人科專、學界科

專、業界科專等機制運作。各政府機關配置科技預算比例，以國科會約占

42%最高，之後依序為經濟部約占 32%、中央研究院約占11%，衛生署約占

5.5%，前四者合占比例即超過中央政府科技預算的 90%(註十二)。

肆、難題待解

有關政府資助研發成果之歸屬，目前已有相關法令(註十三)可資依循，

決定政府資助研發成果係歸屬政府機關(構)或資助機關(註十四)，抑或歸

屬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若政府資助研發成果歸屬政府機關(構)或資助機

關，則落入國有財產範疇，但可委託執行單位或其他單位實施；若政府資

助研發成果歸屬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則執行單位可自行運用。有關政府

資助研發成果之運用，除同樣適用科學技術基本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

行政院與所屬機關訂定之辦法外，尚須依行政院科技小組(註十五)制訂之



「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註十六)決定是否屬於敏

感科技而適用特別管制措施。

當政府資助研發成果欲於我國境外實施時，屬於敏感科技者依行政院科

技小組決議須先經主管機關許可；非屬敏感科技者依行政院與所屬機關訂

定之辦法，原則禁止境外實施，例外情況須先經資助機關審查。不論是否

屬於敏感科技，行政院所屬機關(如經濟部)對於其資助研究發展成果非在

我國製造或使用，另訂相關辦法規範。此外視境外實施之國家或地區，另

須適用我國基於特別考量訂定的相關法令。

由前述可知，我國對於政府資助研發成果之歸屬與運用，已有整體法制

架構，針對重要環節皆有相應管理措施。惟由實務上執行所得經驗來看，

確實也發現不足及扞格之處，茲舉其中較為重要者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科學技術基本法規範不足

對於政府資助的研發成果，科學技術基本法僅明定「授權第三人實施」之

運用方式及其注意事項(註十七)，未明文例示其他運用方式。依行政院訂

定之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

包括申請及確保國內外權利、授權、讓與、收益、委任、信託、訴訟或其他一切

與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有關之行為(註十八)；歸屬於資助機關之研發成果，

得讓與第三人(註十九)。

不過，除法定對政府資助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授權第三人實施的行為外，

在行政院及行政院所屬五個機關分別訂定之相關辦法中所指出的其他運用

方式，即「讓與、收益、委任、信託、訴訟或其他一切與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

有關之行為」等，由科學技術基本法僅揭櫫的公平與效益原則(註二十)，

尚不足以導出政府資助研發成果的相關權利完全下放及自由運用的肯定結

論，其他運用方式及下放程度是否適法，容或有疑義。

二、政府不同部門執行之差異與衝突

根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條第 2項之規定，行政院及其所屬經濟部、國

防部、農業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及衛生署五個機關，分別制訂政府資助研

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方面相關具體規範。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8條規定，



辦理研發成果讓與或授權時，或再為讓與或授權者時，應符合的規定如下：

一、以公平、公開及有償方式為之；二、以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公

營事業、法人或團體為對象；及三、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惟同法

但書又規定：「但以其他方式為之，更能符合本法之宗旨或目的者，不在

此限」。故行政院及其所屬五個機關分別制訂之相關辦法，係依科學技術基

本法第 8條但書考慮而制定，因此在不同政府機關所主管的不同產業範疇

中出現管理上的差異，主要的差異是在歸屬對象、專屬授權及無償讓與或

使用等方面，說明如下：

1.歸屬對象

行政院所制定之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3條規定，

資助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

資助機關認定歸屬國家所有者外，原則上歸屬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

根據行政院所屬五個機關分別制訂之相關辦法，從政府資助研發成果下放

研發執行單位的程度來看，以國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最為嚴格，研發成果完全無法歸屬研發執行單位(註二十一)。

其次較為開放的方式，則屬經濟部(註二十二)、農業委員會(註二十三)

及原子能委員會(註二十四)所制定之相關辦法，政府資助研發成果原則上

歸屬各該執行單位所有，但當執行單位係政府機關本身或其下級機關時，

或在特定例外情況下，則歸屬國家所有。

更為開放的方式為衛生署於今(民國 99)年制定之相關辦法，政府資助研

發成果原則上歸屬執行者所有，執行者包括機關（構）、團體乃至於個人；

只有在特定例外情況下才歸屬國家所有(註二十五)。

附註:

註一：國有財產法第 2條第 1項參照。

註二：國有財產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款參照。

註三：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條參照。

註四：美國相關程序可參照 35 U.S.C. §202 (a); 35 U.S.C. §203 (2); 35 U.S.C. 

§202 (b)(1)等規定。

註五：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條參照。

註六：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參照。



註七：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及第 14條之 1參照。

註八：如中央研究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 16個試驗研究機構及國防部所屬中山科

學研究院等。

註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10條參照。

註十：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11條參照。

註十一：參見行政院第 3150次會議通過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98年至 101

年)」核定本，第 26頁，民國 98年 7月 2日。

註十二：同前註，第 27頁。

註十三：參見科學技術基本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經濟部及所屬各機關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行政院衛生署及所屬機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國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等。

註十四：政府資助機關係指以補助、委辦或出資等方式，供公、私立研究機構、企業或機

關員工執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之政府相關部門，以上定義參見「政府資助敏感科技

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

註十五：行政院科技小組係以政策會議、業務協調會議及機動會議三級運作機制，進行

國家科技安全之協調與管控功能，由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邀集中央研究院、行政院下

各部、會、署之科技相關政府單位等成立。

註十六：參見民國 91年 9月 17日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公告版本。

註十七：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條第 2項參照。

註十八：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5條參照。

註十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6條參照。

註二十：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條第 2項參照。

註二十一依國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4條，國防研發成果應歸

屬國家所有，並以國防部為管理運用機關。

註二十二：依經濟部及所屬各機關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第 6及 7條，執行單位執行科技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原則上歸屬各該執

行單位所有，所謂執行單位參照同辦法第 2及 3條，解釋上應排除經濟部及其所屬各

機關；但研發成果涉及國家安全者，或參酌研發成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會公益及對

市場之影響，事先認定研發成果應歸屬國家所有者，則該研發成果歸屬國家所有。

註二十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5及 6條，

執行科技計畫所獲得之研發成果，原則上歸屬各該執行單位所有；但研發成果涉及國

家安全、對環境生態有重大影響或其他經認定或事先於公告、招標文件或合約明定研發

成果歸屬國家所有者，應歸屬國家所有，並以農業委員會為管理機關；執行單位若為

農業委員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之研發成果，一律歸屬國家所有，並以該試驗研究機關



為管理機關。

註二十四：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5及 6條，

執行單位執行科技計畫所獲得之研發成果，原則上歸屬各該執行單位所有；但為增進

國家重大利益或在研發成果的實施妨礙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或公共衛生的情況下，應歸

屬國家所有，並以原子能委員會為管理機關；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之研發成果亦

歸屬國有，並以各該機關為管理機關。

註二十五：依行政院衛生署及所屬機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4

及 5條，研發成果之歸屬，除本辦法規定及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均歸屬執行科技計畫

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所有；但在涉及國家安全、對公共利益及環境生態有重大影

響或其他載明於公告招標、甄（徵）選文件或合約之情況下，應歸屬國家所有。


